附件1. 竞标评价评分方法及标准表

评分方法及标准表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     分     标     准

	1
	企业信用部分


	30
	具有类似规模建筑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以上）开发或施工建设经验，每个项目计5分，最多计20分；具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计5分；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计5分。

	2
	投标报价部分


	50
	满足招商公告要求且投标报价中投资方给予招商人总回报额最高的投标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50。

注：投标报价不得低于39804.08万元，否则做废标处理。

	3
	方案部分
	20
	具有切实可行的项目建设投资方案，计10分；具有完善的营销方案，计10分。

	4
	总分
	前三项合计（满分100分）


综合评分表说明：

	（1）评分计算保留2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评分按企业信用部分、投标报价部分及方案部分分别进行计分，计算出各合格投标人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候选人；

（2）评标各项打分因素投标人须提供相关有效的证明资料并作为投标文件的附件（若有），否则评委有权作出不利于该投标人的评审；

（3）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的判定，只依据投标文件内容本身，不依据任何外来证明；

（4）评标时,评标委员会成员写出评标记录；

（5）投资人以虚假资料意图牟取中标的，一经查实，投标无效且招商人有权按招商公告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